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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叉车管理，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

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》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

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，现对叉车规范使用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严禁未经使用登记投入使用。使用单位应当在叉车首次

投入使用前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申请首次检验，未经检验合格，

不得投入使用。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办理使用登记，并取得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。登记标志

应当置于叉车显著位置。

二、严禁检验不合格叉车继续使用。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

云和县人民政府

通 告
云政通〔2024〕14号



— 2 —

安全技术规范对叉车进行经常性维修保养、定期自行检查。叉车

应在检验合格有效期（两年一检）届满前一个月内向特种设备检

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，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叉车，

不得继续使用。

三、严禁无证上岗、违章作业。叉车作业人员应当按照有关

规定取得相应的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，并持证上岗。持证人

员应当在复审期届满 3个月前，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复审申

请。复审不合格、逾期未复审的，其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予

以注销。

四、严禁超范围使用叉车。叉车应当在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

确定的“三区”（工厂厂区、旅游景区、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）范

围内使用，不得违规超出区域作业。因市政项目、房屋建设项目等

工程建设及装卸货物等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进行叉车作业的，应

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，作业过程中应当明确施工区域、标明安

全标识、采取防护措施，规范作业环境、落实安全防范职责。

五、严禁违规上路行驶、违规停放。叉车属于场（厂）内专

用机动车辆，不得违规在道路上行驶，不得违规在道路、人行道

和绿化带上停放。因转场作业等需要在道路上通过的，应使用专

用运输车辆进行运输。

六、违反上述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将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进行

行政处罚；对造成他人人身、财产损失的，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

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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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告自 2024年 12月 24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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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